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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落实鲁医保发〔2021〕46号文件
有关问题的通知

济医保发〔2021〕38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疗保障局，济宁高新区人力资源部、太白湖新

区社会保障事业服务中心、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服务中心，兖州煤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服务中心，市直医疗

保险各协议管理医疗机构：

为进一步做好异地就医费用结算工作,更好地方便我市参保

人员异地就医、费用结算，根据《关于调整我省参保人员异地就

医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鲁医保发〔2021〕46号），现将有

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异地就医待遇支付标准

（一）异地长期居住人员支付标准。“异地长期居住人员”

在居住地就医发生的住院、门诊慢性病和普通门诊医疗费用，医

保报销比例与参保地相同；在长期居住地以外医疗机构发生的住

院、门诊慢性病和普通门诊医疗费用，按临时外出就医政策执行。

（二）临时外出就医人员支付标准。“临时外出就医人员”

发生的异地住院、门诊慢性病医疗费用，报销比例在同级医疗机

构基础上降低 10%，异地普通门诊费用执行和本地相同的报销

政策，报销比例不降低，一个年度内，参保人员发生的符合医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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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范围的异地普通门诊费用与本市普通门诊医疗费用累加计

算，达到最高支付限额的不再纳入报销。医疗费用无法联网结算

的，住院、普通门诊医疗费用回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报销，门诊

慢性病医疗费用回慢性病定点医疗机构报销，医院垫付的异地门

诊慢性病医疗费用据实结算。

二、规范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

（一）做好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的变更。“异地长期居住

人员”办理一次备案后，长期有效（6个月内不能取消），住院、

门诊慢性病和普通门诊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与参保地相同。确需回

参保地就医的，按以下原则处理：通过提交备案就医地户籍证明、

居住证或单位工作证明等材料，申请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变更回

参保地的，享受与参保地同等的医保待遇；未提供上述有关证明

材料，单纯采用个人承诺方式备案的，按“临时外出就医人员”

医保待遇政策执行。

（二）丰富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渠道。异地长期居住人员

可以在我市医保服务大厅窗口、基层医保服务站、电话、传真等

方式办理备案，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(支持跨省备

案)、鲁医保小程序（支持省内备案，开发中）进行自助备案。

通过网办、掌办等渠道办理异地长期居住备案的，在提交时勾选

《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备案个人承诺书》进行签名承诺。通过

窗口等其他途径办理异地长期居住备案的，可在《基本医疗保险

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个人承诺书》（参考式样）（见附件）上签字，

医保经办机构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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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有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充分认识异地就医

医疗费用结算工作的重要性，进一步提高认识，明确责任，切实

将此项工作列入工作重点，确保各项政策要求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引导。要加强对异地就医结算工作的宣传引

导，制作形式多样、通俗易懂、喜闻乐见的宣传资料，积极通过

电视、报纸、广播、网络、APP等媒介宣传解读政策流程，努

力提高群众知晓度。

（三）强化措施落实。要拓宽备案渠道，大力开展电话备案、

网上备案，积极引导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进行跨省就医

自助备案。自 2022年 1月 1日起，取消“临时外出就医人员”省

内跨市就医备案；取消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家数限制；加强咨

询服务，认真倾听群众心声，热情回应群众关切。

附件：基本医疗保险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个人承诺书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济宁市医疗保障局

2021年 12月 24日


